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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刪除「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校級教師優良教師遴選作業實施要點」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目條文「本院院課程委員會提供遴選前一年度本院各系所教師其院教學意見調查

Z值排行全院前 30%之名單」。 

二、原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條文修正如下：「本院課程委員會綜合審查系所推

薦候選人之資格與相關佐證資料，並考量教務處及人事室資料（其績分計算參考下列計

分公式），遴薦應選名額二倍內人數並排序後，檢附推薦表暨相關佐證資料，送請校遴

選委員會審議。其計分方式如下： 

1.教務處所提供各系所推薦候選人教學意見調查之本院排名佔 60%為原則(排名× 

0.6)。 

2.本院課程委員會綜合考量各系所候選人資料後之排名佔 40%為原則(排名×0.4)。 

3.以上二項排名計分之加總數由低至高排序。 

    三、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對照表見附件七(頁次 16-19)。 

    四、 附帶決議：委員們同意原則上將尊重教務處教學意見調查排名，並秉持公平客觀原則， 

不得有串連或交換等不當作法。 

 

 

提案二：企管系 提 

案  由：企管系碩士班擬於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亞太產業發展趨勢（一）」課程案， 

請討論。（負責同仁：企管系陳慧琦；公務電話分機：87074） 

說  明： 

一、該案業經企管系 100.12.14 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檢附會議紀錄（詳見附件八，頁

次 20）。 

二、上海、蘇州、杭州為華東重要城市。融合消費、科技、文創各產業經驗，學術發展也 

相當值得借鏡，具有指標意義。 

一、本課程擬於 2012 年開設 2學分「亞太產業發展趨勢（一）」，課程中安排 2012.4.4-11 

，帶領修課學生前往上海、蘇州、杭州，瞭解相關商機與城市行銷模式，引導學生從不

同觀點看大中華市場。同時安排與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師生交流；由於兩校皆為大陸知

名高校預期此行將帶回更多具體成果。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企管系 提 

案  由：企管系碩士班擬於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亞太產業發展趨勢（二）」課程案， 

請討論。（負責同仁：企管系陳慧琦；公務電話分機：87074） 

說  明： 

一、該案業經企管系 100.12.14 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檢附會議紀錄（詳見附件八，頁

次 20）。 

二、廈門為華南沿海重要城市，台商在當地發展經營者眾。廈門大學 MBA 排名更在大陸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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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內；金門更因所在地利，深具產業發展潛力。 

    三、本課程擬於 2012 年開設 1學分「亞太產業發展趨勢（二）」，課程中安排 2012 年 6 

月中下旬，帶領修課學生前往廈門、金門，瞭解台商經營實務。同時安排與廈門大學師

生深入交流，增進學生視野。冀望學生日後能應用所學，強化決策分析能力。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企管系 提 

案   由：企管系課程地圖相關修訂，請討論。（負責同仁：企管系張維芬；公務電話分機：87072） 

說   明： 

該案業經企管系 100.11.10 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檢附會議紀錄之提案 2所

示及修訂表（詳見附件九，頁次 21-2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企管系  提 

案  由：企管系修訂學士班外語能力畢業檢定標準規定乙案，請討論。 

（負責同仁：企管系賴怡珍；公務電話分機：87064） 

說  明： 

一、該案業經企管系 100.11.10 第一次系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檢附會議紀錄（詳見附件

九，頁次 21-22）。 

二、修訂後學士班 100 學年度入學者適用，檢附企管系學士班必修科目表之外語能力畢業 

檢定標準規定（詳見附件十，頁次 24）。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資管系  提 

案  由：擬修訂資管系課程地圖中關於學、碩、博各級「核心能力對應表」（中英文版本）、「課

程地圖」、「未來發展地圖」，以及學、碩、博各級「校、院、系核心能力連結表」，請

討論。（負責同仁：資管系黃詩晴；公務電話分機：89057） 

說  明： 

一、依學校來文（政教校字第 1000025374 號）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系本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100.11.09）決議通過 (詳見附件十一，頁次

25) 。 

四、相關資料請參考附件十二，頁次 26-4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科管所  提 

案  由：檢視科管所碩士班、博士班課程地圖並增訂「核心能力權重對應表」，請討論。 

（負責同仁：科管所張麗雯；公務電話分機：89094）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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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學校來文（政校字第 1000025374 號）辦理。 

二、 檢附會議紀錄（詳見附件十三，頁次 43）。 

三、 本案業經本所 100.11.17 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一） 碩士班 

1. 新增「核心能力權重對應表」（詳見附件十四，頁次 44-45）。 

2. 修訂「核心能力連結表」（詳見附件十五，頁次 46。 

3. 「課程地圖」無修訂。 

（二） 博士班 

1. 新增「核心能力權重對應表」（詳見附件十六，頁次 47。 

2. 「核心能力連結表」（詳見附件十七，頁次 48 及「課程地圖」無修訂。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智財所  提 

案  由：智財所課程地圖改善項目，請討論。（負責同仁：智財所呂秋玲；公務電話分機：89507） 

說  明： 

一、該案業經智財所 100.12.05 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二、本次課程地圖改善項目包括增訂「核心能力權重對應表」，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學生 

基本能力指標則未修訂。 

三、檢附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及「核心能力權重對應表」。（詳見附件十八，頁次 49-51）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統計系  提 

案  由：擬新增與修訂統計系課程地圖中關於學、碩、博各級「核心能力權重對應表」(中 

英文版本)；學、碩、博各級「校、院、系核心能力連結表」，以及學、碩、博各 

級之「課程地圖」，請討論。(負責同仁：許秋燕 分機：89021) 

說  明： 

一、 依學校來文(政校教字第 1000025374 號文)進行課程地圖改善工作，增訂核心能力之權

重百分比：同時就本系各級之核心能力加列「動詞」；並同步修訂本系各級之學、碩、

博各級「校、院、系核心能力連結表」。 

二、 本案業經統計系 100.11.7 之 1001 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並經 100.11.7 之 

1001 第二次系務會議確認。詳見附件十九(頁次 52-53) 

三、檢附修訂後之以下(1)-(3)點，詳見附件二十(頁次 54-66)： 

(1)學、碩、博各級「核心能力權重對應表」(中英文版本)； 

(2)學、碩、博各級「校、院、系核心能力連結表」； 

(3)學、碩、博各級之「課程地圖」；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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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財管系顏錫銘委員  提 

案由：100 學年第一學期 AOL 資料分析，雖已於 100 年 12 月 29 日課程委員會通過不施作決議， 

仍擬請院辦承辦人通知各系所助教作統一收回資料袋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 

下午 14 點 10 分 

陸、下次開會資訊 

名稱：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 

日期：101 年 3 月 

時間：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商學院 8樓第 2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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